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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

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

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提名人：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572� � � �证券简称：ST海马 公告编号：2021-29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魏建舟，作为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

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

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

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

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

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魏建舟

2021年 4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572� � � � � � �证券简称：ST 海马 公告编号：2021-30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林进挺，作为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

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

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

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

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

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林进挺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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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湧，作为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的人员。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

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

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

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

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声明人：张湧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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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十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十届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13 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1年 4月 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景柱董事长因公务原因委托卢国纲副董事

长主持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魏建舟委托独立董事杜传利代为出席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听取了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

报告，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二、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公司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 2021

年度经营和投资并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四、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五、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六、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七、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酬为 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为 35万元。

八、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关联董事景柱、孙忠春、卢国纲、张涛、陈高潮、覃铭回避表决此议案。

九、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为：景柱、孙忠春、卢国纲、张涛、陈高潮、覃铭、魏建舟、林进挺、张

湧。其中：魏建舟、林进挺、张湧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件）

十、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十一、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景柱，男，1966�年生，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海马投资董事长、兼任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工商联常委、海南省工商联主席。1988 年 7 月至 2001 年 1 月，先后任

海马汽车公司技术员、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总经理等；2002 年至今任海马投资董事长；2009 年至 2017

年，任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能源汽车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景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之情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忠春，男，1964 年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CEO）、首席产品官

（CPO）、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994年至 2007年，历任海马汽车公司调度、生产管理部长、经营计

划部长、 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一汽海马销售总经理；2006年至 2013年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7 年至

2018年 11月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 年至 2016 年 3 月任本公司执行总裁；2013 年至今任本公

司董事；2014年至今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2016 年

8月至 2019年 5月任本公司董事长；2019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2020 年 4 月至今任

本公司首席产品官（CPO)。

孙忠春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卢国纲，男，1967年生，大学本科，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首席国际业务官（CGO）、一汽海马

总经理。2003年至 2007年，任一汽海马采购部部长；2007年至 2008 年，任海马新能源常务副总经理；2008

年至 2016 年 2 月，历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月任海马新能源总经理；2016年 7月至今任一汽海马总经理；2016年 8月至 2018年 4月任本公司执行

董事；2018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20 年 4 月至

今任本公司首席国际业务官（CGO)。

卢国纲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涛，男，1971年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董事、海马投资副总裁。1993 年 7 月至 1996 年 12 月，任

中国银行郑州国际信托咨询公司证券部高级经理；1997年 1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郑州证券营业部副经理；2000年 8月至 2012年 7月，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总

经理；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银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2014 年 7 月至 2019 年 9 月，任嵩

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裁；2020年 3月至今，任海马投资副总裁；2020年 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张涛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2012年 5月 10日曾被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 5 年；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高潮，男，1976 年生，硕士研究生，助理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COO)、海马汽车有

限公司总经理、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年至 2006年 8 月，历任一汽海马销售业务员、总装部

副部长 / 部长；2006 年 8 月至 2009 年 2 月，任一汽海马销售副本部长；2009 年 2 月至 11 月，任海马汽车

一厂副厂长；2009年 11月至 2018年 11月， 先后任海马汽车二厂副厂长、 副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4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4月至 2018年 11月，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12 月至

今，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0 年

3月至今任本公司首席运营官（COO)。

陈高潮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覃铭，男，1978年生，大学本科，现任本公司董事和首席财务官（CFO）、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海马新能源总经理。2001 年至 2005 年，就职于海马汽车公司经营管理部；2005 年至 2007 年，就职于本公

司投资管理部；2007年至 2012年，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计财部副部长、采购部部长；2012 年至 2016 年，任

海马销售副总经理；2016年 3月至 10月，任海马投资运控中心主任；2016年 11月至今任海马新能源副总

经理、 总经理；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18 年

11月起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 3 月至 4 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

首席财务官（CFO)。

覃铭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魏建舟，男，1963 年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海南振华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1982 年至 1986 年，任河南灵宝新卫机械厂助理馆员；1989 年至 1993 年，任武汉水运工程管理学院讲师；

1993 年至 1994 年，任海南港务局财务处会计师；1994 年至 1998 年，任海口港集团公司财务部科长；1998

年 3月至今任海南振华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2009年至 2015年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 4月 26

日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魏建舟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林进挺，男，1967年生，硕士研究生。现任福建省海安橡胶有限公司董事。2005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

任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总裁；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1年 8月至 2016年 3月， 任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 年 2 月至 2016

年 3月，任海南省农垦集团总经理 / 董事长；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任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6年 4月至 2019年 7月，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 高级顾问；2019 年 8 月至今，任福建省

海安橡胶有限公司董事。

林进挺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湧，男，1975年生,经济学博士。曾任浙江省台州市发改委主任助理、副主任;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经济

处副处长;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副局长；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

委会副主任;2015年 2月至 2016年 12月,任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局局长;2016 年 3 月至

2016年 12月,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研究室主任；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任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执委;2018年 9月至今,任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2021年 1月至今，任上海金融与发

展实验室副主任；2019 年 10 月 11 号至今担任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职务；2018 年 8 月至

今任天能动力国际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湧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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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十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十届十四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13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本次会议由胡建监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同意公司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 2021

年度经营和投资并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四、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五、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六、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七、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为：胡建、李明。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胡建，男，1964 年生，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监事长、海马投资运控总监。1983 年至 1991 年，历任郑州

轻型汽车制造厂模具钳工、调度；1991 年至 2002 年，任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处长、主任；2002 年至 2007

年，任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副总经理；2007年至 2016年，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副厂长、厂长、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工会主席；2015 年至 2016 年任本公司监事；2016 年 4 月至 11 月，任海马新

能源常务副总经理；2016 年至今任海马投资运控总监；2018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2019 年 5 月至今

任本公司监事长。

胡建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明，男，1982 年生，大学本科。现任本公司监事、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2005 年至

2008年，任一汽海马法务专员；2008 年至 2015 年，历任海马汽车公司法审专员、综合科副科长、法审科科

长、法审部部门负责人；2016年至今任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2016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监

事。

李明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之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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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以及公司 2020年度的经营成果， 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和

减值测试，并据此对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本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本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经过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0 年末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0 年

度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583,658,010.68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报告计提金额

一

、

信用减值损失

-65,165,979.46

其中

：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55,307,382.71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58,830.14

贷款减值损失

-8,277,852.60

商业汇票信用减值损失

-306,022.47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损失

（

贴现资产

）

-1,333,551.82

二

、

资产减值损失

648,823,990.14

其中

：

存货跌价损失

67,938,380.70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47,656,146.33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333,229,463.11

合计

583,658,010.68

（三）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 2020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情况，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

性。

1．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 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

计。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

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司

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

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通常逾期超过 30�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

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

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

（1）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

准备。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有减值迹象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

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对于划分为组合

的应收账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对于其他应收款，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公司按照未来 12�个月

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

阶段，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

于第三阶段，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参考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内或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贷款损失准备

对于发放贷款，除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以外，根据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以及是否已发

生信用减值，本公司分别以 12�个月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确认损失准备。预期信用损失是违约

概率、违约损失率及违约风险敞口三个关键参数的乘积的结果。违约概率是指债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或

在整个剩余存续期，无法履行其偿付义务的可能性。公司的违约概率以内部模型结果为基础进行调整，加

入前瞻性信息，以反映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的债务人时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是指违约发生时风险敞

口损失的百分比。根据业务产品以及担保品等因素的不同，违约损失率也有所不同。违约风险敞口是指预

期违约时的表内和表外风险暴露总额，敞口大小考虑了本金、利息、表外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等因素，不同

类型的产品有所不同。

2．资产减值损失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可售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

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

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

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

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

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

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为落实品类战略，实现产品进一步聚焦，公司对预计销量较少或已停产的车型及其匹配的发动机涉

及的相关资产或资产组，如模夹检具以及非专利技术、库存零部件等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资产，按以上标

准进行测试，计提资产减值；公司因生产经营安排或设备技术落后等原因而闲置的资产，因成本上升、市

场价格下跌造成的库存整车，存在减值迹象的，按以上标准测算可收回金额，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

（四）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分类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末坏账准备 期初账面余额 期初坏账准备

本期坏账

核销

本期计提资产减

值损失

1

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32,081,467.30 77,779,321.09 168,167,584.90 100,958,211.64 4,281,752.32 -18,897,138.23

2

按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108,419,560.79 11,062,692.10 422,566,565.60 38,286,082.49 -27,223,390.39

2.

1

其中

：

账龄分析

法组合

108,419,560.79 11,062,692.10 422,566,565.60 38,286,082.49 -27,223,390.39

3

单项金额不重大

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34,716,248.67 32,219058.01 45,944,388.65 41,492,371.25 86,459.15 -9,186,854.09

合 计

375,217,276.76 121,061,071.20 636,678,539.15 180,736,665.38 4,368,211.47 -55,307,382.71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分类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 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末坏账准

备

期初账面余额

期初坏账准

备

本期坏账

核销

本期计提资

产减值损失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17,892,903.06 2,102,772.90 25,894,018.60 2,140,062.10 -37,289.20

其中

：

账龄分析法组合

17,892,903.06 2,102,772.90 25,894,018.60 2,140,062.10 -37,289.20

3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14,147.04 9,174.36 86,944.98 96,119.34

合 计

17,907,050.10 2,111,947.26 25,894,018.60 2,140,062.10 86,944.98 58,830.14

3．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

公司对部分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等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648,823,990.14 元。具

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减值资产的账面净值 资产可收回金额 计提减值金额 说 明

1

、

存货跌价准备

123,441,534.64 55,503,153.94 67,938,380.70

其中

：

原材料及在途物资

75,813,528.47 15,392,696.90 60,420,831.57

因车型停产等导致零部件

不再使用而减值

库存商品

47,628,006.17 40,110,457.04 7,517,549.13

因成本上升

、

市场售价下跌

导致减值

2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7,935,791.62 20,279,645.29 247,656,146.33

其中

：

SC01-YP112

模夹检具

2,255,653.68 172,625.73 2,083,027.95

因产品市场销量较小

，

且成

本上升导致减值

YG112

发动机模具

27,849,545.05 43,104.36 27,806,440.69

因匹配车型停产

、

外销销量

很小导致减值

SC00

、

SC01

等停产车型模夹检具

175,054,674.59 14,783,913.91 160,270,760.68

因产品停产

，

且匹配车型市

场销量较小

，

且成本上升

，

导致减值

其他闲置资产

62,775,918.30 5,280,001.29 57,495,917.01

因经营生产安排或设备技

术落后等原因

，

导致资产闲

置减值

3

、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33,229,463.11 333,229,463.11

其中

：

SC01-YP112

非专利技术

133,689,429.15 133,689,429.15

因产品市场销量较小

，

且成

本上升导致减值

YG112

发动机非专利技术

98,150,931.72 98,150,931.72

因匹配车型停产

、

外销销量

很小导致减值

SC00

、

SC01

等停产车型非专利技

术

78,648,924.85 78,648,924.85

因产品停产

，

且匹配车型市

场销量较小

，

且成本上升

，

导致减值

停产纯电动汽车非专利技术

22,740,177.39 22,740,177.39

因车型产品成本上升

、

市场

售价下跌

，

公司予以停产致

资产减值

合 计

724,606,789.37 75,782,799.23 648,823,990.14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核算，公司 2020�年度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合计

58,365.80万元，将减少 2020�年度净利润 50,718.54万元，减少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453.17�万元。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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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1年 4月 23日，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鉴于海马汽车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 2017 年度、2018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13.2.1条之（一）款

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于 2019年 4月 24日开市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0468 号的《2019 年

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90,972,421.3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

196,161.58元，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920,708,741.72 元。根据《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形成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已经消除，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

“退市风险警示” 。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6 月 19 日起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ST海马”变更为“ST 海马” ，股票代码“000572” 不变，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二、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2298 号《2019 年年

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375,093,247.2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5,103,

939.2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84,505,461.93元。

公司经过一系列战略调整，虽然业绩仍处于低谷，但在技术、产品及营销等多领域的创新变革成效显

著，资产质量持续优化，持续经营能力显著增强，为公司重振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实施品类战略，公司产品

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显著加强，海马 7X 上市以来，于区域市场持续热销；公司产品于海外市场的口碑与

销量亦稳步提升。通过实施电商加直销的营销体系创新，进一步以厂家直销体验中心重构重点市场营销

主渠道，公司营销能力有效提升、政策落地显著加强。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 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

号），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13.3 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鉴于此，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其他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申请

公司股票简称由“ST海马”变更为“海马汽车” 。

三、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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